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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案例一：九旬老人起诉
七名子女追索赡养费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是每个老人最大的愿望，年迈时
有儿女陪伴，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这
也是每一位老人所期盼的。更是每个子
女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九旬高龄的李
阿嫲（化名）却一纸诉状将七名子女告上
了法院。

李阿嫲出生于1932年，共育有7个
子女。随着年事已高，她每月仅靠400元
的养老金和政府每月补助的200多元生
活，而身体的衰弱更让她急需子女的关怀
与照顾。因生活不能自理且子女在赡养
问题上产生分歧，李阿嫲不得已将7名子
女起诉至法院，诉请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
980元。

在庭审现场，二儿子表示：“我同意给
妈妈980元，但是这些钱必须直接打到妈
妈的账户上，而不是把钱给大哥。”

三儿子则激动地表示：“我不愿意直
接给钱，因为妈妈被大哥控制。我把钱给
老妈，最后都是被大哥拿走。我愿意亲自
养妈妈，只要妈妈的证件给我，我都愿意
负责她的生活。过年时生产队的分红，谁
负责赡养就应该分给谁。”李阿嫲的四个
女儿均表示愿意每月给母亲980元的赡
养费用。

最终，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判决7
名子女每人每月向李阿嫲支付980元赡
养费。

案例二：一男子起诉两
兄弟追偿母亲赡养费被驳回

在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时常
因为赡养老人问题发生矛盾并产生纠纷。

90多岁的王阿婆和丈夫生前育有5

名子女，林某是其中之一。王阿婆自丈夫
离世后一直独居。在2020年以前，王阿
婆其中两个儿子林某某、林某洪经常回王
阿婆居所看望她，并为她购买生活用品。

2020年初，由于王阿婆年事已高，生
活已不能自理，5名子女经协商签订《赡
养协定书》，约定轮流赡养老人。一段时
间后，因子女间发生争议，5名子女不再
轮流赡养，由林某赡养。在王阿婆摔伤期
间，林某在生活起居上对其照料较为繁
重，在王阿婆身体好转后，林某也曾外出
务工。

停止轮流赡养后，在林某外出期间，
除林某某外，另3名子女也曾到王阿婆居
所对其进行看望，并给其生活费用。

2023年2月，林某将2位兄弟起诉至
法院，要求支付母亲赡养费11520元。

万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该案，并进行了调解。由于原告、
被告争议较大，未能调解成功。为了能够
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化解兄弟间的隔
阂，承办法官在判决中释法说理，依法驳
回林某的诉讼请求。

律师说法：法律不支持
承担较多赡养义务的子女向
兄弟姐妹追偿父母赡养费

记者从全国各地法院发布的涉及赡
养纠纷的案件中发现，引发赡养纠纷的原
因主要与年轻人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
的缺失有关。有些儿女之间互相推脱，谁
都不愿意多出一分钱，或因老人处理财产
不公等原因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年
人最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障；有些子女
得法律意识淡薄，视赡养老人为负担，根
本不尽赡养义务；还有些子女因家庭负担
过重，生活拮据，无力赡养父母以致引发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
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亚男介

绍，无论子女自认为不赡养老人的理由如
何充分，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根据民法
典相关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
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

老年人在遭遇赡养义务人虐待或遗
弃情况时，该如何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胡
亚男表示，遇到这种情况，老年人首先要
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观念，一定要
勇于揭发赡养义务人的恶行。其次，不要
有“忍气吞声”的念头，一定要采取适当的
措施，避免自身遭受更大的伤害。在遭受
不正确对待时，一般不要极力反抗和语言
威胁，以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应看
准时机向其他亲属求助，并寻求政府部门
和司法机关的帮助。被侵权的老年人只
有努力突破“亲情防线”为自己维权，才能
在客观上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生活中，在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承担
较多赡养义务的子女是否有权向其他子
女进行追偿？对此，胡亚男表示，我国法
律虽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

务，但并未规定在有多个赡养义务人的情
况下各义务人应如何具体承担赡养义务，
亦未明确赋予已经履行主要或全部赡养
义务的子女享有向其他履行赡养义务较
少或未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追索费用的
权利。因此赡养父母没有绝对的公平、平
等，不能因为自己赡养老人较多、花费的
钱较多，就向兄弟姐妹追偿，这在法律上
是不支持的。

胡亚男介绍，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子女
有追偿的权利，不过法律对于多尽赡养义
务的子女也有考虑，如民法典中规定，对
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
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
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
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
不分或者少分。因此，多尽赡养义务的子
女在分配遗产时可提出多分。

胡亚男表示，赡养包括对父母经济上
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因此，子
女可结合父母需要程度、自身抚养能力、
社会物价水平履行赡养义务，可以给付赡
养费，也可与父母共同生活进行照顾；可
以支付金钱，也可给付实物，让父母颐养
天年、享受天伦之乐，需要法律与道德的
护航，更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觉与担
当。

多子女家庭
如何履行赡养老人义务？

海口一九旬老人起诉七名子女追索赡养费获支持，万宁一独自赡养九
旬母亲的男子起诉两个兄弟追偿赡养费被驳回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敏

从银行贷款再转借他人
借贷合同有效吗？

海口谢先生咨询：张某向我借款10万元，我因手
头无闲钱，就向银行贷款10万元再转借给韩某，张某
向我出具了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 1 年，按年利率
14%支付利息。可到期后，张某未能还款，我经过多
次催要也无果。请问，我若起诉张某，是否能讨回上
述借款及利息？

解答：你与张某之间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你向韩某出借的
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非自持闲置资金，属于套取金融
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故这种借贷合同是无效的。由于
借贷合同无效，故利息约定亦无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
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
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据此，张某应当向你返还本金10万元以及你向银行所
支付的利息。

孩童逗狗被咬伤
饲养人该担责吗？

三亚赵女士咨询：我带狗遛弯时将狗拴在马路边
的路灯杆上后公共厕所方便。在此期间，一个6岁孩子
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揪住狗的耳朵玩耍时被狗
突然咬住了胳膊。事后，孩子父母要求我赔偿其医疗
费等损失。请问，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解答：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据此，饲养动
物致人损害实行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只要饲养的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如果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包括因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则
饲养人或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应当注意
的是，如果被侵权人的行为不足以直接诱发动物，就不
能认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不能把任
何主动接近动物的行为都认为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
为。

孩子被狗咬伤是其逗狗所致，而且6岁的孩子外出
应有父母等成年人看护，显然该孩子受伤的损害结果是
其本人和父母过错原因所致，因此，你可以不承担或者
减轻赔偿责任。

购买了电视机延保服务
寄修还需支付运费吗？

琼海马先生咨询：我在某网络购物平台的延保服
务公司购买了为期3年的电视机延保服务。业务员销
售时称，厂家保修期过后，该公司承保3年电视机维修
服务，不需支付额外费用。不久前，我因电视机故障报
修，商家让我承担电视机寄修的来回运费。请问，商家
的要求合理吗？

解答：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有相对人的意
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
的含义。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
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该法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
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用非格式条款。

当双方就运费是否应包含在延保维修服务费中产
生争议时，出于合同目的，应认定维修中的往来运费理
应包含在维修服务费中。据此，你可依据合同向该公司
主张维修运费。

案件详情：村民小
组不给一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发放征地补
偿款被诉

女子吴某在海口市美兰区某
村民小组出生、长大，2017年登
记为户主，其户口名下登记有长
子小谭、次子小周二人。长子小
谭系吴某与前夫所生。吴某离婚
后于2023年 7月与周某生育次
子小周，不久后二人补办结婚登
记，小周出生后随吴某生活。

今年2月，吴某所在的村民
小组制定并发布了该村土地补偿
款等分配方案，补偿对象为具有
本村户口并延续至今的本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以2024年 12月
31 日前登记在该村户口为准。
但该村民小组仅向吴某发放其与
长子小谭的补偿款共31万元，以
小周系吴某“二夫之子”为由，拒
绝向小周发放征地补偿款。

小周遂诉至海口市美兰区法
院，请求平等分配集体土地征地
补偿款。

外嫁女二婚所生未成年人落户本村，海口一村民小组拒绝发放征地补偿款败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分配权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何海东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旨在号召全社会尊

老敬老爱老，共同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创造积极条件。
赡养老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

务。然而，现实中子女拒不赡养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如何养？
谁来养？对于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对此，海南
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亚男表示，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系
法定的赡养义务人。

二婚 异 姓
子 女 随

母落户该村的未
成年人被排除在
征地补偿款分配
名单之外，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决定
合法吗？近日，海
口市美兰区法院
审结了一起侵害
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权益纠纷案，依
法支持二婚异姓
子女平等享受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权益。

法官说法：只要具备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都应平等享有村
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权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二
婚异姓子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这
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参与村集体土地相关权益分
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拥有土地共有权、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等土地使用权、集体资产管理
与处置的参与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利，并承担
集体经济组织内义务的农村居民。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非因法定事由不被随意剥夺、非因法
定事由不丧失，而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所依据的必要标准，在尊重民主自治的前提
下，应当结合户籍登记、生存生活基础保障等综合
考量。农村集体土地因征收所产生的征地补偿款，
在尚未民主讨论并决定分配前，依法属于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因此，具备成员资格是
参与征地补偿分配的前提，各成员不论男女老幼均
可平等地享有该分配权。

法官介绍，该案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
议定方式，将依法应当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的未成年人排除在分配名单之外，有违平等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的原则，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悖，应当予以纠正。妇女、儿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中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
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及
其子女权益。

法官提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外嫁女
子女还是其他村民，只要具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都应平等地享有分配权。村民自治组织在
进行涉村集体利益分配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保障每一位成员的合法权益。

法院判决：2个子女
同等享受村集体权益，村
民小组向小周支付土地
补偿款15.5万元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应
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
定时是否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
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
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
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

该案中，原告母亲吴某在海口
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出生、长大，取
得该村所在地户籍且为独立户主，
依法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吴某第一段婚姻期间育有一
子，后离婚，又生育次子并办理结婚
登记，二子均落户于吴某名下，其二
婚后亦未将户口迁出海口市美兰区
某村民小组所在地，其在海口市美
兰区某村民小组所享有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益仍是其不可替代的基本保
障，其2个未成年子女也仍需要其抚
养，应同等享受村集体权益。

法院遂依法支持了小周的诉讼
请求，判决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
组向小周支付土地补偿款 15.5 万
元。该案判决已生效。

关注重阳节重阳节


